断句果真错了吗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桂才

《老子·五章》：“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;圣人不仁,以百姓为刍狗。”在陈振民先生看来应该断句为“天地不仁以万物，为刍狗;圣人不仁以百姓，为刍狗。”其实大谬矣！

按照陈先生对该句解释：“天地要不向万物施及仁德的话,它就要落刍狗的命运,别看它一时受人敬重,最终却免不了被人唾弃;圣人要不向百姓施及仁德的话,也是刍狗一样的下场,只能荣耀于一时,难免耻辱于万世。” 并且说“老子讲这两句话的主旨,是强调天地要仁及万事万物,不要仅是仁及个别事物;圣人要仁及百姓大众,不要仅是仁及少数权贵之人”。

这种注解及观点我以为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！

第一、我以为陈先生以上的注释犯了混淆概念的错误。为什么呢？看看原句中的一个关键概念——“仁”。我们要厘清的是，道家所谓的“仁”与儒家强调的“仁”在思想内涵上究竟有什么差异？

我们知道，该句中“仁”的注解为“仁爱、仁德”没有错。那么，所谓“不仁”是什么意思呢？——其实就是指天地“无所谓仁慈和偏爱”，是建立在人与人、人与地、与天、与自然之间形成的平等共存、浑然天成的“仁爱”。它充分体现《老子》“自然无为”的核心思想，和另一道教经典《阴符经》中说的“天生天杀，道之理也”所体现的思想是一个意思。可以这么说，老子的“仁”就是“上仁为之而无以为” （《老子·三十八章》）——最崇高的“仁”是有所作为而实际上是“无意而为”。
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的“仁”虽然也注解为“仁爱、仁德”，但是它的内涵与道家所说的“仁”大不相同！让我们通过孔子的弟子向孔子问“仁”来分析儒家的“仁”吧。

《颜渊篇第十二·一章》颜渊问仁。子曰：“克己复礼为仁。”——颜渊问什么孔子是“仁”，孔子说：“抑制自己，使自己言语行为都合乎礼，就是仁。”

《颜渊篇第十二·二章》仲弓问仁。子曰：“……使民如承大祭。”——仲弓问孔子什么是“仁”，孔子说：“……役使百姓好像承当重大祭祀。”

《颜渊篇第十二·二十二章》樊迟问仁。子曰：“爱人。”——樊迟问孔子什么是“仁”，孔子说：“关爱他人。”

……

不难看出，孔夫子所谓的“仁”是建立在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惠赐、尊者对卑者的施予、长者对幼者的关爱之上的，它是对儒家“仁政”理想的追求……可以说，这种“仁”繁文缛节而且等级森严。

因此，陈先生用儒家的“仁”来注解道家的“仁”——很显然是不够严谨的！

第二、我以为陈先生混淆了儒家与道家两种思想体系。儒家追求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平天下”的积极入世思想，而道家追求的是“自然、无为”的出世情怀，两者虽然并行于世却并无多少交叉点。而陈文中引儒家理论“《论语·尧曰篇》的‘朕躬有罪,无以万方’”作论据来论证道家的思想，用“天地要不向万物施及仁德的话,它就要落刍狗的命运，最终却免不了被人唾弃；圣人要不向百姓施及仁德的话，也是刍狗一样的下场，只能荣耀于一时，难免耻辱于万世”这种带有典型的儒家思想色彩的理论来注解道家名言，从而推导出这种断句方法的正确性——这似乎闯入南辕北辙的死胡同！因为这种结论背离了老子“自然无为”的思想核心，并且强行把老子的这种思想扭向儒家“积极有为”悖理怪圈。

其实，《老子·五章》中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”的这种断句应该更合适一些。为什么呢？

刘庆华先生在他注译《老子·五章》中认为“天地不仁”是指天地不是人格神，没有意志，无所谓仁爱之心——意思是指天地只是物理的、自然的存在，并不具备人的情感；而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，因此，所谓的“圣人不仁”就是指圣人效法天地，纯任自然，无所谓偏爱之意；“圣人”把百姓看作用刍草扎的狗一样，任凭他们自作自息——进而达到“圣人常无心，以百姓之心为心”（《老子·四十九章》）的“自然无为”的至高境界！

老子说“圣人云：我无为，而民自化”（《老子·五十七章》），否则“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”（《老子·六十四章》）。而且，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多处不厌其烦地强调“无为”的重要性，套用孔夫子说的一句名言“吾道一以贯之”，那么，老子“自然无为”的核心思想又何尝不是“一以贯之”呢？

因上所述，不难看出，陈先生对《老子·五章》的断句确实有不少让人怀疑的地方，故作此文，求教于大方之家。

